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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3 C D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

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

1 0 4 C D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

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

1 0 8 C D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

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

1 1 0 C D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

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

1 1 1 C D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

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我 們 計 劃 解 決 港 島 北 部 、 荔 枝 角 、 深

水 、 荃 灣 及 葵 涌 地 區 水 浸 問 題 的 策 略 。 我 們 將 於 2 0 0 1 年 4 月 向 工

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3 份 文 件，要 求 委 員 會 批 准 我 們 將 上 述 工 程 項 目 的

一 部 分 提 升 為 甲 級，以 便 聘 請 顧 問，進 行 工 程 項 目 的 土 地 勘 測 和 測 量

工 作 、 影 響 評 估 、 實 體 模 擬 測 試 及 詳 細 設 計 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港 島 北 部 、 荔 枝 角 、 深 水 、 荃 灣 及 葵 涌 地 區 現 有 的 雨 水

排 放 系 統 於 多 年 前 建 造 ， 以 配 合 當 時 的 流 量 需 要 。

3 . 由 於 土 地 用 途 多 年 以 來 不 斷 改 變 ， 很 多 天 然 土 地 和 山 坡 的

表 面 已 經 鋪 築 並 無 法 透 水，雨 水 再 不 能 自 然 地 滲 入 泥 土 流 散，引 致 地

面 溢 流 增 加，令 現 有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不 勝 負 荷。因 此 港 島 北 部、荔 枝

角 、 深 水 、 荃 灣 及 葵 涌 多 個 地 區 在 暴 雨 期 間 容 易 水 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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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為 解 決 水 浸 問 題 ， 我 們 已 進 行 一 系 列 研 究 ， 檢 討 現 有 的 雨

水 排 放 系 統 是 否 足 夠，制 定 有 效 的 防 洪 策 略，以 及 擬 訂 雨 水 排 放 系 統

改 善 措 施 ， 以 符 合 現 行 的 防 洪 標 準 ， 以 及 配 合 未 來 的 發 展 需 要 。

港 島 北 部港 島 北 部港 島 北 部港 島 北 部

5 . 我 們 於 1 9 9 6 年 5 月 在 港 島 北 部 進 行 一 項 雨 水 排 放 整 體 計 劃

研 究 。 有 關 研 究 於 1 9 9 9 年 2 月 完 成 。 研 究 建 議 進 行 一 項 雨 水 排 放 系

統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以 解 決 水 浸 問 題 。 我 們 已 於 2 0 0 0 年 9 月 把 建 議 的 改

善 工 程 提 升 為 乙 級，稱 為 1 0 3 C D「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

港 島 西 部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」 及 1 0 4 C D「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

劃 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 」 。

6 . 我 們 計 劃 於 2 0 0 1 年 1 2 月 開 始 進 行 1 0 3 C D 及 1 0 4 C D 工 程

計 劃 的 土 地 勘 測 及 設 計 工 作 ， 預 計 於 2 0 0 7 年 3 月 完 成 ， 建 造 工 程 將

於 2 0 0 5 年 中 展 開 ， 預 計 於 2 0 1 3 年 完 成 。

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 區區區區

7 . 我 們 於 1 9 9 4 年 6 月 在 西 九 龍 進 行 一 項 雨 水 排 放 整 體 計 劃 研

究。有 關 研 究 已 於 1 9 9 5 年 1 2 月 完 成。研 究 建 議 進 行 一 項 雨 水 排 放 系

統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， 分 三 期 改 善 西 九 龍 約 1 0 3 公 里 排 水 渠 。 我 們 已 於

1 9 9 8 年 4 月 展 開 第 I 期 改 善 工 程，改 善 約 9 公 里 排 水 量 方 面 極 為 不 足

的 排 水 渠 。

8 . 鑑 於 改 善 工 程 會 引 致 廣 泛 道 路 開 掘 及 建 造 工 程 ， 我 們 於

1 9 9 8 年 檢 討 及 修 訂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策 略，以 期 減 低 施 工 期 間 對 公 眾

造 成 的 干 擾。新 的 策 略 包 括 嶄 新 的 雨 水 蓄 洪 /轉 運 計 劃，即 大 坑 東 蓄 洪

計 劃、啟 德 雨 水 轉 運 計 劃 及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，以 及 傳 統 雨 水 排 放

系 統 改 善 工 程。大 坑 東 蓄 洪 計 劃、啟 德 雨 水 轉 運 計 劃 及 雨 水 排 放 系 統

改 善 工 程 現 正 進 行 不 同 階 段 的 設 計 及 建 造 工 程 ， 以 期 於 2 0 0 7 年 可 大

致 完 成 。

9 . 我 們 於 1 9 9 8 年 1 0 月 展 開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研

究。有 關 研 究 已 於 2 0 0 0 年 5 月 完 成。這 項 工 程 已 於 2 0 0 0 年 9 月 提 升

至 乙 級，稱 為 1 0 8 C D「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

運 計 劃 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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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我 們 計 劃 於 2 0 0 1 年 1 2 月 展 開 1 0 8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土 地 勘

測 及 設 計 工 作 ， 預 計 於 2 0 0 6 年 6 月 完 成 。 有 關 的 建 造 工 程 將 於 2 0 0 6

年 中 展 開 ， 預 計 於 2 0 1 0 年 完 成 。

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

1 1 . 我 們 於 1 9 9 6 年 9 月 在 荃 灣、葵 涌 及 青 衣 進 行 雨 水 排 放 整 體

計 劃 研 究 。 有 關 研 究 已 於 1 9 9 9 年 7 月 完 成 。 研 究 建 議 進 行 一 項 雨 水

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計 劃，以 解 決 水 浸 問 題。建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已 於 2 0 0 0

年 9 月 提 升 為 乙 級 ， 稱 為 1 1 0 C D  「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

改 善 計 劃 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」 及 1 1 1 C D  「 荃 灣 、 葵 涌 及

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」 。

1 2 . 我 們 計 劃 於 2 0 0 1 年 1 1 月 展 開 1 1 0 C D 及 1 1 1 C D 號 工 程 計

劃 的 土 地 勘 測 及 設 計 工 作 ， 預 計 於 2 0 0 6 年 5 月 完 成 。 建 造 工 程 將 於

2 0 0 4 年 1 0 月 展 開 ， 預 計 於 2 0 1 1 年 完 成 。

工程計劃的範圍工程計劃的範圍工程計劃的範圍工程計劃的範圍

港 島 北 部港 島 北 部港 島 北 部港 島 北 部

1 3 . 1 0 3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包 括 建 造 一 條 長 約 3 . 8 公 里 ， 直 徑 5 . 5

米 的 隧 道 ， 由 大 坑 道 至 香 港 仔 隧 道 ， 以 及 一 條 長 約 6 . 5 公 里 ， 直 徑 8

米 的 隧 道，由 香 港 仔 隧 道 至 沙 灣 的 排 水 口。按 2 0 0 0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1 0 3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費 用 為 1 7 億 2 , 4 0 0 萬 元 。

1 4 . 1 0 4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包 括 在 港 島 北 部 建 造 長 約 4 . 4 公 里 的 排

水 渠，以 及 在 皇 仁 書 院 傍 的 明 渠 建 造 上 蓋。按 2 0 0 0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1 0 4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費 用 為 1 億 8 , 0 0 0 萬 元 。

1 5 . 顯 示 建 議 工 程 位 置 的 平 面 圖 已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。

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 區區區區

1 6 . 1 0 8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包 括 建 造 一 條 長 約 1 . 2 公 里 、 直 徑 5 . 6

米 的 主 隧 道 ， 由 衛 民 村 至 昂 船 洲 附 近 的 維 港 排 水 口 ； 一 條 長 約 2 . 2 公

里，直 徑 4 米 的 分 支 隧 道，由 澤 安 北 部 至 衛 民 村，以 及 多 條 長 約 0 .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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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里 ， 直 徑 介 乎 1 . 5 至 2 . 5 米 的 集 水 隧 道 ， 位 於 沿 獅 子 山 山 腳 多 個 地

點 。 按 2 0 0 0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， 估 計 1 0 8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費 用 約 為 7 億

8 , 0 0 0 萬 元 。 顯 示 建 議 工 程 位 置 的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。

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

1 7 . 1 1 0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包 括 更 換 及 復 修 葵 涌 現 有 大 約 0 . 9 5 公 里

的 排 水 渠 。 按 2 0 0 0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， 估 計 1 1 0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費 用 約

7 , 4 0 0 萬 元 。

1 8 . 1 1 1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包 括 建 造 一 條 長 約 5 . 4 公 里 ， 直 徑 6 . 5

米 的 隧 道，由 葵 涌 城 門 道 及 和 宜 合 道 交 匯 處 至 油 柑 頭 的 排 水 口。估 計

1 1 1 C D 號 工 程 計 劃 費 用 約 1 1 億 1 , 4 0 0 萬 元 。

1 9 . 顯 示 建 議 工 程 位 置 的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3。

2 0 . 我 們 建 議 局 部 提 升 至 甲 級 的 工 程 項 目 範 圍 如 下 ：

( a ) 土 地 勘 測 及 測 量

( b ) 影 響 評 估

( c ) 實 體 模 擬 測 試

( d ) 詳 細 設 計 ，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及 評 估 標 書

理由理由理由理由

2 1 . 港 島 北 部 、 西 九 龍 及 荃 灣 沿 岸 地 區 已 全 面 都 市 化 ， 而 腹 地

廣 闊 且 山 勢 崎 嶇。由 於 地 形 關 係，暴 雨 期 間，雨 水 可 以 在 短 時 間 內 從

上 游 集 水 區 大 量 流 向 地 勢 較 低 的 市 區 地 帶，使 該 處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不

勝 負 荷。在 荔 枝 角 區，九 龍 區 水 塘 在 暴 雨 期 間 可 能 會 出 現 溢 流，令 下

游 集 水 區 的 水 浸 問 題 加 劇。急 遽 的 洪 流 除 了 會 造 成 水 浸、阻 塞 交 通 ，

對 財 產 造 成 損 害 外 ， 亦 可 能 會 引 致 人 命 的 傷 亡 。

2 2 . 在 市 區 進 行 傳 統 的 排 水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， 會 涉 及 非 常 廣 泛 的

道 路 開 掘 及 建 造 工 程，而 造 成 很 多 滋 擾。在 這 些 高 度 發 展 地 區，交 通

繁 忙，地 底 下 又 滿 佈 水 管、煤 氣 管、污 水 渠、排 水 暗 渠 及 電 纜 等 公

用 設 施。要 找 出 適 當 空 間 安 裝 大 型 排 水 渠 非 常 困 難，及 需 要 很 多 項 公

用 設 施 的 改 道。這 些 建 造 工 程 會 十 分 費 時，並 會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及 公 眾

造 成 嚴 重 阻 礙 和 滋 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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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鑑 於 在 這 些 繁 忙 市 區 進 行 道 路 開 掘 及 建 造 工 程 帶 來 的 問

題，因 應 這 些 雨 水 集 水 區 的 特 點，我 們 建 議 採 用 雨 水 轉 運 方 式，透 過

大 直 徑 的 隧 道，把 從 上 游 集 水 區 收 集 所 得 的 大 量 地 面 溢 流 直 接 傳 送 至

大 海 排 放，從 而 減 少 市 區 水 浸 的 風 險。港 島 北 部、荔 枝 角 和 深 水 地

區 、 荃 灣 及 葵 涌 地 區 的 雨 水 轉 運 建 議 詳 情 分 別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4 至至至至 6。 透 過

雨 水 轉 運 的 方 式 需 要 在 市 區 進 行 的 改 善 工 程 範 圍 得 以 大 幅 減 少，造 成

的 阻 塞 交 通 及 對 市 民 滋 擾 ， 亦 得 以 減 少 。

2 4 . 不 過 ， 下 游 集 水 區 現 有 部 分 排 水 支 渠 的 流 量 仍 然 不 足 。 我

們 必 須 更 換 較 大 的 排 水 管 以 防 止 上 述 地 區 的 水 浸 。

2 5 . 當 上 述 隧 道 工 程 項 目 及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 完 竣 後 ， 有 關

地 區 的 防 洪 水 平 得 以 改 善，而 暴 雨 期 間 水 浸 的 風 險 亦 得 以 大 大 減 少。

2 6 . 由 於 內 部 沒 有 足 夠 人 力 資 源 及 專 業 技 術 ， 渠 務 署 署 長 建 議

聘 請 顧 問 進 行 擬 建 渠 務 工 程 所 需 的 土 地 勘 測 及 測 量 工 作、影 響 評 估 、

實 體 模 擬 測 試 ， 以 及 詳 細 的 設 計 工 作 。

費用費用費用費用

2 7 . 我 們 預 算 在 港 島 北 、 荔 枝 角 及 深 水 區 、 荃 灣 及 葵 涌 區 的

建 議 顧 問 費 用 分 別 為 8 , 0 9 0 萬 元 、 3 , 7 8 0 萬 元 及 6 , 8 8 0 萬 元 (按 付 款 當

日 價 格 計 算 )，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—

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

1 0 3 C D 及及及及

1 0 4 C D

1 0 8 C D 1 1 0 C D 及及及及

1 1 1 C D

( a ) 顧 問 費 32.8 13.5 27.9

( i ) 監 督 土 地 勘 測 、

測 量 及 實 體 模 型

試 驗

3.9 2.1 1.6

( i i )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2.5 0.6 2.0

( i i i )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2.6 0.4 1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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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詳 細 設 計 、 擬 備

招 標 文 件 及 評 估

標 書

23.8 10.4 22.9

( b ) 土 地 勘 測 、 測 量 及 實

體 模 型 試 驗

33.5 17.6 29.6

( c ) 應 急 費 用 6.6 3.1 5.2

小 計 72.9 34.2 62.7 (按 2000 年 9

月價格計算)

( d ) 價 格 調 整 準 備 金 8.0 3.6 6.1

總 計 80.9 37.8 68.8 (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)

2 8 . 按 人 工 作 月 數 的 顧 問 費 用 分 項 數 字 已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7。

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

港 島 北港 島 北港 島 北港 島 北

2 9 . 我 們 於 2 0 0 1 年 1 月 3 0 日 向 灣 仔 區 議 會 工 務 工 程 委 員 會 、

於 2 0 0 1 年 2 月 1 2 日 向 東 區 區 議 會 工 務 建 設 及 發 展 委 員 會 、 於 2 0 0 1

年 2 月 2 2 日 向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，以 及 於 2 0 0 1

年 2 月 2 6 日 向 南 區 區 議 會 介 紹 7 5 C D“ 港 島 北 雨 水 排 放 整 體 計 劃 研

究 ” 的 研 究 結 果 及 建 議 。 上 述 委 員 會 均 支 持 推 行 這 項 工 程 項 目 。

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荔 枝 角 及 深 水 區區區區

3 0 . 我 們 於 2 0 0 0 年 1 2 月 7 日 向 深 水 區 議 會 介 紹 荔 枝 角 雨 水

轉 運 計 劃 可 行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建 議 。 該 會 支 持 有 關 工 程 計 劃 。

3 1 . 我 們 於 1 9 9 9 年 5 月 1 3 日 向 立 法 會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

員 會 簡 介 修 訂 的 西 九 龍 排 水 系 統 改 善 策 略 包 括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

劃 。 該 委 員 會 支 持 建 議 的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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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荃 灣 及 葵 涌 區

3 2 . 我 們 於 2 0 0 1 年 2 月 2 日 及 2 0 0 1 年 2 月 9 日 ， 分 別 向 荃 灣

區 議 會 及 葵 青 區 議 會 介 紹 7 6 C D“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整 體 計

劃 ” 的 研 究 結 果 及 建 議 。 上 述 兩 個 議 會 均 支 持 有 關 工 程 計 劃 。

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

3 3 . 建 議 的 顧 問 工 作 不 會 產 生 建 築 及 拆 卸 物 料 。 土 力 勘 測 的 工

作 亦 祇 會 產 生 少 量 的 建 築 及 拆 卸 物 料。我 們 會 要 求 顧 問 公 司 全 面 考 慮

有 關 措 施，以 減 少 建 築 及 拆 卸 物 料 的 產 生，以 及 在 施 工 期 間 盡 可 能 再

用 /循 環 再 造 建 築 及 拆 卸 物 料 。

3 4 .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工 程 項 目 及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工 程 項

目 均 屬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」附 表 2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。這 兩 項 隧 道 工

程 項 目 均 須 環 境 許 可 證。我 們 會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，以 評 估 工 程

項 目 的 環 境 影 響，並 會 擬 備 環 評 報 告，以 符 合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的 規

定。我 們 會 把 環 評 研 究 報 告 提 出 的 所 有 措 施，納 入 詳 細 的 設 計 及 相 關

的 工 程 合 約 內 。

3 5 . 港 島 北 部 下 游 集 水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及 荃 灣 及

葵 涌 地 區 下 游 集 水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均 屬 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

例 」 的 非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。 兩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初 步 環 境 檢 討 分 別 於 1 9 9 9

年 3 月 及 2 0 0 0 年 3 月 完 成 。 檢 討 得 出 結 論 ， 認 為 所 有 建 議 的 下 游 集

水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長 期 的 影 響。為 減 低 施 工

期 間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短 期 影 響，我 們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實 施 一 般 的 污 染 管 制

措 施 。

3 6 .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 ， 亦 屬 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」 的 非 指

定 工 程 項 目 。 初 步 環 境 檢 討 已 於 2 0 0 0 年 2 月 完 成 ， 結 論 認 為 這 項 工

程 項 目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長 期 的 影 響。為 減 低 施 工 期 間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短

期 影 響 ， 我 們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實 施 一 般 的 污 染 管 制 措 施 。

立法要求立法要求立法要求立法要求

3 7 . 擬 建 的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會 經 過 部 分 私 人 土 地 。 政 府 會 草 擬 及

制 訂 有 關 法 例，訂 明 地 役 權 及 其 他 土 地 權 利，以 便 建 造、維 修 及 操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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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 水 排 放 隧 道 。 我 們 計 劃 於 2 0 0 3 年 4 月 前 完 成 有 關 的 立 法 程 序 。

3 8 . 建 造 工 程 展 開 之 前 ， 各 項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工 程 項 目 將 會 根 據

有 關 條 例 刊 登 憲 報，並 獲 得 批 准。有 關 條 例 將 會 提 供 渠 道，以 便 市 民

提 出 反 對 及 上 訴 。

工 務 局工 務 局工 務 局工 務 局

2 0 0 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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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共共共共 2 頁頁頁頁 ， 第， 第， 第， 第 1頁頁頁頁 )

1 0 3 C D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港 島 西 雨 水 排 放 隧 道

1 0 4 C D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— 港 島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下 游 集 水 區 改 善 工 程

1 0 8 C D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— 西 九 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 劃

1 1 0 C D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

1 1 1 C D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—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、 葵 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—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

估 計 顧 問 費 的 分 項 數 字估 計 顧 問 費 的 分 項 數 字估 計 顧 問 費 的 分 項 數 字估 計 顧 問 費 的 分 項 數 字

預 計 的 人 工 作 月 數

估 計 費 用

(百 萬 元 )

顧 問 的 員 工 開 支顧 問 的 員 工 開 支顧 問 的 員 工 開 支顧 問 的 員 工 開 支
1 0 3 C D  &

1 0 4 C D 1 0 8 C D
1 1 0 C D  &

1 1 1 C D

總 薪 級

平 均 薪 點 倍 數
1 0 3 C D  &

1 0 4 C D 1 0 8 C D
1 1 0 C D  &

1 1 1 C D

( a ) 監 督 土 地 勘 測 、 測

量 及 實 體 模 擬 測 試

專 業 人 員

技 術 人 員
2 7
4 1

1 2
2 8

9 . 5
2 1 . 3

3 8
1 4

1 . 7
1 . 7

2 . 6
1 . 3

1 . 2
0 . 9

0 . 9
0 . 7

( b )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專 業 人 員 1 5 4 1 1 . 1 3 8 2 . 4 2 . 1 0 . 5 1 . 5
技 術 人 員 9 1 1 1 . 2 1 4 2 . 4 0 . 4 0 . 1 0 . 5

( c )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專 業 人 員 1 5 2 6 . 6 3 8 2 . 4 2 . 1 0 . 3 0 . 9
技 術 人 員 1 0 2 1 0 . 6 1 4 2 . 4 0 . 5 0 . 1 0 . 5

( d ) 詳 細 設 計 、 擬 備 招

標 文 件 及 評 估 標 書

專 業 人 員

技 術 人 員
1 1 5
1 7 4

4 8
8 3

1 0 4 . 9
1 8 2 . 3

3 8
1 4

2 . 4
2 . 4

1 5 . 9
7 . 9

6 . 6
3 . 8

1 4 . 5
8 . 4

顧 問 的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3 2 . 8 1 3 . 5 2 7 .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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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共共共共 2 頁頁頁頁 ， 第， 第， 第， 第 2頁頁頁頁 )

實 付 費 用實 付 費 用實 付 費 用實 付 費 用

( a ) 土 地 勘 測 及 測 量 工 作 3 1 . 2 1 6 . 1 2 6 . 5

( b ) 實 體 模 擬 測 試 2 . 3 1 . 5 3 . 1

實 付 費 用 3 3 . 5 1 7 . 6 2 9 . 6

註註註註 ：：：：

1 . 採 用 倍 數 2 . 4 乘 以 總 薪 級 平 均 薪 點，以 計 算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(包 括 顧 問 間 接 費 用 和 利 潤 )，是 因 為 有 關 人 員

會 受 聘 在 顧 問 的 辦 事 處 工 作 。 (在 2 0 0 0 年 4 月 1 日 ， 總 薪 級 第 3 8 點 的 月 薪 為 5 7 , 5 2 5 元 ， 總 薪 級 第 1 4
點 的 月 薪 為 1 9 , 0 5 5 元 。 )如 工 地 人 員 由 顧 問 提 供 ， 則 採 用 倍 數 1 . 7。

2 . 實 付 費 用 是 實 際 承 付 的 費 用 。 顧 問 無 權 就 這 些 項 目 要 求 支 付 額 外 的 間 接 費 用 或 利 潤 。

3 . 上 述 數 字 是 根 據 渠 務 署 署 長 擬 定 的 預 算 計 算 得 出 。 我 們 須 待 透 過 一 貫 的 費 用 總 價 競 投 方 式 選 定 顧 問

後 ， 才 能 知 道 實 際 的 人 工 作 月 數 和 實 際 所 需 的 費 用 。


